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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 

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协议书 

 

甲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以下简称中国科大； 

乙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，以下简称新创基金会。 

 

新创基金会是校友发起、独立运作的校友基金会。新创基金会定位于凝聚校

友资源，服务中国科大发展。新创基金会的愿景是支持中国科大“创寰宇学府，

育天下英才”之努力，促进中国科大创建教育、研究之卓越品牌。甲、乙双方（以

下简称双方）为共同推动中国科大创建高水平大学的进程，经友好协商，就设立

“新创讲席教授”（暂定名）项目达成一致意见，自愿签署本协议书。 

第一条 总则与宗旨  

1.1 双方遵循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科大校友新创基金合作谅解备忘

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备忘录》）中各条款内容。本协议书与《备忘录》如有冲突，以

本协议书为准； 

1.2 双方认同，乙方拟团结和组织校友，支持甲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从

2008 年开始，在甲方推进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的实施； 

1.3 双方认同，设立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的目的是，吸引和稳定国内外杰

出学者为甲方服务，推动甲方相关学科向世界一流水平发展。 

第二条 聘用条件 

双方同意，讲席教授的聘任条件为： 

2.1 国际同行公认的知名学者，其从事的研究领域应符合甲方重点发展的学

科方向； 

2.2 已取得国际公认的研究成果，已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以第一或通讯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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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发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，或掌握关键技术、拥有重大发明专利等，且具有

很大的发展潜力； 

2.3 聘用期间，每年至少在甲方讲授一门本科生基础课程； 

2.4 为甲方全职教师，全时在学校工作。 

第三条 选聘程序 

双方同意，讲席教授的选聘程序为： 

3.1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下设秘书处，挂靠在甲方人事师资处，负责受理

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的各项具体事宜。申请者向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秘书处

提交申请； 

3.2 双方共同组成“新创讲席教授”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由 7位专家组

成。评审委员会主席由甲方校长或其指定的一名甲方校领导出任，其余委员 3

位来自甲方，3位来自乙方。评审委员会以半数以上赞成票，决定是否向乙方推

荐聘用； 

3.3 根据评审委员会推荐意见，乙方执行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主席做出最终

聘用决定。 

第四条 津贴与聘用 

双方同意，资助学科、资助名额与薪酬标准可根据甲方的实际，由甲、乙双

方共同确定。 

受聘“新创讲席教授”的学者（以下称为受聘人）在甲方享受的原有工资与

福利待遇不受影响。除此之外，受聘人将享受“新创讲席教授”津贴，津贴由甲、

乙双方各出资 50%。 

甲方应与受聘人签订《聘用合同书》；原则上聘期为五年。甲、乙双方同时

签署关于聘用受聘人的协议书。《聘用合同书》到期后，甲方、乙方可决定是否

续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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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聘任的解除和变更 

双方同意，讲席教授聘任的变更与解除条件为： 

5.1 受聘人在聘期内如不再符合本协议书第二条的聘任条件；或不能履行其

签署的《聘用合同书》所规定的职责；或发生违法违纪、学术不端行为，乙方有

权要求甲方终止“新创讲席教授”的聘用合同； 

5.2 受聘人在聘期内因特殊原因提出辞聘的，需提前三个月向“新创讲席教

授”秘书处提出申请，经甲、乙双方同意，方可辞聘。甲、乙双方保留追究受聘

人违约责任的权利； 

5.3 受聘人在聘期内，如被甲方解除聘用关系，则“新创讲席教授”聘用合

同亦自动终止。 

第六条 附则 

6.1 双方同意，本项目的实施细则，包括有关设立某个“新创讲席教授”职

位的具体规定拟以补充协议形式进行明确； 

6.2 双方同意，有关“新创讲席教授”项目其他未尽事宜双方拟协商解决； 

6.3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书自签字之日起执行,

生效日期为 2008 年 3 月 22 日。解释权归双方。 

 

 

甲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      乙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 

代表：常务副校长侯建国        代表：执行委员会委员郭元林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

日期：2008 年 3 月    日       日期：2008 年 3 月   日 


